},%' == /J'U '} ‘; fﬁ
A CO A

&R RIEA A |
x I
FHRIEA Ffe#E

R34
FAFEARGRARRELFIRTER AR ARIIZEL
1230 7 REAR S AT

a 2

WA RS A ATE 34,2487 > 2 42 7 OO0p A EI13#T?
2TPp Az A2 AR UL F L7 p ARII3ET? 30p 42 > 35
IR o RELEALFEZAIL -

LR S U
IR ATL RS, 6407 0 B P RTL WA AL T
A ﬂ\:J‘i—EifL7 VPpAT P RELE A0 2T
Lodd R

) kRN R o ek do AT R34, 248 R A 1
Peii o B4 A BT o
e REE
—\&%i%:ﬁ%?@@*%@nwﬂamﬂfimﬁﬁ’%
A AL LRZF AL (T AP ) T B YL

000-005L % £ 7 &5l (7 ALk W)’fﬂ“i*ﬂﬁ
FRMNEREFE R AN, e FlE SRR
Eafs AR EMERD NEHE0000-005 p '**'J‘%E'
(THEEFP24R)  BREIFRF AL 23975 2950
B000-00005 5 * | 23 (TALLE B dn) ¥4 md 0 BR

%— 7



i

K %ﬁ(Tﬁiﬁiﬁ)oﬁiﬁﬁﬂiﬁ ¥
A Mg 7238,900~ (#4561 F5,000~ ~ = ixl,2

S SEPRVA 700f~> s L H®meT 15,9007 (& 451 F20
0~ ~ % i5 700~ ) » % FRafcdE ¥ * 4,000~ > £31248,8
00~ (2 A=z7pF R 2 5630 2 38333, 760~ » f@>t 3 @ 5h

o

0

DO

&
i\

Ay

pp g ]‘ﬁx‘l’{ﬁ:’F AR B o B AP ) o 2 e
t113#6% 5p » BH R L FIA LT 2 LR F 4B
B R o FiRREFIM4ESIE T ~ 27 ~ % 191152
QM F 0 AT AR RT o FEP AL RS R 2333, 760
Ao E pARTRREAFEY P TR LY O0p113ETY 27P
Av A e 7 p 1132 T30 A B FHP L o K E
LA 20 E 214 o

\\-m:
%?

v‘\‘

AR A E R EF A F P R R R AE
PIFIEP 2dm FIEP 2 i S22 R P RREE ¥ 2 dpa
ﬁ%’éﬁﬁiﬁﬁiﬁﬁﬁﬁﬁﬁiﬁ’ﬁﬂgﬁﬁ%ﬁ
pE B RER o X B R TR R AR B
FohtAaB1HEHABEp P A F B ACTEHAMS
BABP > ERIARGAE I RABDSR T 2P L UEP
MREF > FHRTEABIE IR AT R B
EF T EFURCIEP I RE R W o

w2 2d

) LRNEL > A F L

pE=
B~ 527 - %191k 222 5 P2 o A R4

PR~ %%%4*11&’ﬂ?4§ﬁ§ﬁ§1?’$ﬁ
BiEZRHE - f}'ﬁ 1 HBEH s 2B R 2
JRIZZFHH ~ PRI FT R IEEZ 37 (A ARE



<’

DI FA9T ) R AARE TR
FP BB E AL RELD
EREEFLETIREFTE KA > RE R
HIJ«E\ ~ B2 S 331911',«12#&{, ?ﬁ‘f\%ﬁ\
SRV SES

\
o
<

/
S
-
©

P
5

M)@Hﬁ\ﬁ-\fﬂﬁi

=S

AT 6 )
= % 1841 ,’f

>
Y
[\
|
Rat ]
bt
o Pl
Y
e

7"—"‘4' \rm\\ Yoo Yml o
)‘T

i
TN
A4
=
ke
>
e

() R2F AR E LS5 237534, 248~ > 3dho™ £
it kome | R i |2 *éﬁ% INCEHEE
1 (%% dE B gE k£ 2 Rl REFRBER o RNEBERE B E S MRS -
FlA BRI 2D RIBRUBEER RRERY T T e rvﬁt‘ﬁi}fmp
A PR R FREREFE P RBETHRLEN T LREEF i pl g
FRN TN N4 U ﬁ%ﬁé—ﬁ%%ﬁ:ﬁ* AAPM R RS M*f-f%*'i?, o @
7 238,900[ 12 1 H| L2 pu B ERFRATERE  RERM LRGP F R
- AT AN ERLABEREZ R E \ﬁé%,xﬁ’ﬁﬁ T
BR B A FH P EGIRAGRENAF Y RBEE AR T T E RS
o oE| N ERLT
B oo 2. A E B gmiz g 3 238,900~ > H ¢ %232, 00~ %A
GruiE{HES FATE - & f%ﬁtfié%sﬁrﬂiﬁémﬂ # #c
22 FRFAITEF R AEHE D S [ 2 a8 2HL5
#o R FEREEEITEI004 2369 ¥ FHIEEERE
PRI 05 56 L T HRFT AR TR LFEREE
IR 2 Q;Lq%ﬁl“’fnéﬂﬁﬁﬁ"‘%i&‘aliﬁ ’ﬁ-“‘“’f‘xé?iﬂﬁz#ﬁ
B EZVGRIEZ 0 2 %] JFf Pl e kA B dmp 106
E127 AR (AARE 53T FEHE) - igl13#3° 299 * it
FEpApE, e R¥GELY 5 RF I»a‘r‘fhéawxrh,& fo
523,218~ (3FEFNEHAL) AP EAFEITE L LA Wl
PR AL A RT AT I LR 29,4785 ( %;‘ :
1 F5,000 7+ 2 21,200~ +F 223,278 +=29,478~ ) o i gt 3%
Ao BlEsEd o
2 |L#mrag | £ 2 w3 £ LRZpnssdd a1 8808 22 (L+ns 53l
oA E F) o REMENI L pRETF
WA 2. ‘I’E‘L;i 25,700 & 354 % ur«i#t:xv»‘*fr?—i ?l—a‘r“,ﬁ%a“r%’;féi?’* cd
Aod g 507‘»(Fﬂ;‘;ﬂq‘%2) P RAFEFRELIFTE Y
W ﬁﬁfﬁrlﬂ\liir{i#ﬁ%”rp"% 7707~ (33 5% 01 5200
5,900~ - A4 F EHT0~=TT0~ ) o Hpt3nm > plamd o
3 OERAIER | L B dp|2 L4 Eﬂ%tf/’: o FRFENZATEERIE ORI ME L
oA 2R (8~ $+33P)’&Mﬁt’w“ﬂi*i’ﬁff&f“*"
A
ESIN g <3
foig o
4,000~
3134, 248 ~

(2) A R2zEEFs 2 el Gt fFIngte
PERATYAT BT LR IF L Far o Aitdepekod
POO~113#72 29p 2&

EARAL
;ﬁﬁ HET 3 (ﬂJﬂ\}‘m’g ,53—?" N

—~



%5TE )
2P p113&T7130p A BT FHEP L
A2 D3 2 B 0 £ AR 522908 %
Sl B~y % 2030E R T T RETF o
sEPATE S R A R NE R 184iE %
2 2RI R
QWBQ A B AR
FeELP A )ﬁ~?
t“gﬁﬁvlﬁﬂa’j—i‘» EIJ ’ }@ﬂ ,55§r_e~ °
AEEFEC ﬂmr’ﬁ Heprc i I
AR AR £ - - R EH AP o

= \ﬂxl—f/“)]-}'\.:i' TEFA2TESIEE* i Frad

A
=9

14

113#7230p 42 » 323

JTWE;

>=

ST

24 I—L
]'-l—

R4 AR A T OO 113£7 277 4e »

138 a0 X~ 5 278 »
®i434,248~ > 2 424 2 O0Op 113#7

)

AR
;JEE;‘& :Qs

278~ 233f'§?

% 1910%

.J_/)s '%‘B

AN V4

ET

—

°

1}»1— y}: J

E 5

BB 9T L AR

2R prer 2 Fli s ke iE % 3890F % 158 R 3R T B

E%H%?;fjéfﬁ'ﬁ Al 7 A BHRF o ik E % 30215 %271 R
T RBAET 2 FIEEERL BN o T RBRER T
FE A TEEA,640% ($- FRHF) o H P34 A2
f¥E > T4 p AR B P AT FHD o KA
FAZbPE AL o d R f
¥ E— Y B 113 & 11 : 11 2
JHGEE 2 F WS
MEPrEAFEPERAER o
oA PR F) A AT R A EE 200 e AR D IR TR
et PRI o et A - R S kAL PR o T A
FEE20p pA RS F (R o
¢ E Y B 113 & 11 : 11 p
Fef 2FE¥
CER
TERERE £%F
FlEfTEE 232, 700x0. 369=85, 866
$ledrgsE e 232, 700-85, 866=146, 834

146, 834x0. 369=54, 182



FLEATERE R E
F3EITEE
FIETEE R E
FAEITEE
FAEITELS R E
F0E 3T B
FOEITEICHE

Fit % 2

TrEER
»lEITEE
1EITE S |-
FLEITEE
FLEITE Y E
»3EITHE
FIEITELCRE
FA4EITEE
FAEITELE R E
»HEITEE
FOEATERE N E

146, 834-54, 182=92, 652
92, 652x0. 369=34, 189
92, 652-34, 189=058, 463
58, 463x0. 369=21, 573
58, 463-21, 573=36, 890
36, 890x0. 369=13, 612
36, 890-13, 612=23, 278

EX4]

5, 7100x0. 369=2, 103
5, 100-2, 103=3, 297
3, 997x0. 369=1, 327
3, 097-1, 327=2, 270
2, 270x0. 369=838
2, 270-838=1, 432
1, 432x0. 369=528
1, 432-528=904
904x0. 369=334
904-334=570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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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士簡字第1226號
原      告  沈怡衡  
被      告  趙于萱  


            維程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沈柏臣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怡靜  
            林庭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4,248元，及被告甲○○自民國113年7月27日起、被告維程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113年7月3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3,640元，其中新臺幣374元由被告負擔，並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4,248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甲○○於民國113年3月29日下午3時許，駕駛被告維程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維程公司）所有車牌號碼000-00號營業用曳引車（下稱被告車輛），行經臺北市北投區洲美快速道路南往北方向時，因傳動軸鐵棒掉落車道，造成後方訴外人劉吉明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劉吉明車輛），與原告駕駛訴外人卓玉芳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發生碰撞，導致系爭車輛受損（下稱本件事故）。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支出修繕費238,900元（包括工資5,000元、定位1,200元、零件232,700元）、更換輪胎費用5,900元（包括工資200元、零件5,700元），及道路救援費用4,000元，合計248,800元（原告起訴時原主張損害額333,760元，嗣於言詞辯論期日更正陳述如上，惟未變更聲明，併此敘明）。卓玉芳已於113年6月5日，將其對被告因本件事故所生損害賠償債權讓與原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之2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33,7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被告甲○○自113年7月27日起、被告維程公司自113年7月3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本件事故發生當時，被告車輛上零件掉落，先彈到劉吉明車輛，劉吉明車輛再將該零件彈飛撞擊系爭車輛左前輪，造成系爭車輛左前輪胎及輪框受損，該掉落零件未遭系爭車輛輾壓，系爭車輛除左前輪胎框損壞外，無其他車損，原告維修工單所列維修項目中，夾帶與本件事故無關修復項目，且原告未檢附系爭車輛維修前後照片及發票以證明維修事實，實難認定維修工單所列維修項目與本件事故有關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之2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於上開時間、地點發生本件事故，致系爭車輛受損等事實，有維修建議單、估價單、工單結帳單、全省汽車道路救援組織服務三聯單、道路交通事故處理卷宗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7頁至第33頁、第39頁至第49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被告因上開過失不法行為，致系爭車輛受損，自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之2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洵屬有據。
（二）原告因本件事故所受損害金額為34,248元，詳如下表：
		編號

		請求項目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本院判決理由



		1

		修繕費

		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支出修繕費238,900元。

		系爭車輛除左前輪胎框損壞外，其餘維修工單所列維修項目與本件事故無關。

		1.原告請求修繕費，已提出維修建議單、估價單為證，堪以採信。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依卷附照片可知系爭車輛在行駛中遭掉落零件撞擊後，已致輪框即輪胎變形，可見撞擊力道非輕，則系爭車輛前輪懸吊系統相關零件機構因此受有損害，亦屬可信。而系爭車輛經專業技師檢查評估後，認其懸吊系統確有受損乙情，則分別有中華賓士維修建議單及估價單、崴勝汽車商行估價單為證，已足認原告請求此部分費用，應屬合理。被告空言否認上情，難認可採。
2.原告支出系爭車輛修繕費238,900元，其中零件232,700元部分既係以新品更換舊品，當予折舊。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規定，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1000分之369，另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系爭車輛自106年12月出廠（見本院卷第35頁行車執照），迄113年3月29日本件事故發生時，已使用6年4月，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為23,278元（計算式詳附表1）。加計無庸計算折舊之工資及定位費用後，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金額應為29,478元（計算式：工資5,000元+定位1,200元+零件23,278元=29,478元）。逾此部分，則無理由。



		2

		更換輪胎費

		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支出更換輪胎費用5,900元。

		不爭執。

		1.原告此部分請求，業據提出工單結帳單為證（見本院卷第31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自應准許。
2.惟其中零件5,700元部分既係以新品更換舊品，當予折舊。零件扣除折舊後之費用估定為570元（計算式詳附表2）。加計無庸計算折舊之工資費用後，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更換輪胎費用應為770元（計算式：工資200元+零件570元=770元）。逾此部分，則無理由。



		3

		道路救援費

		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支出道路救援費用4,000元。

		不爭執。

		原告此部分請求，業據提出全省汽車道路救援組織服務三聯單為證（見本院卷第33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自應准許。



		合計

		


		


		


		34,248元







（三）本件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確定期限且無從另為約定利率之債務，本件起訴狀繕本已於113年7月26日送達被告甲○○、113年7月29日送達被告維程公司，有送達證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53頁、第57頁），是原告請求被告甲○○自113年7月27日起、被告維程公司自113年7月3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規定，亦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之2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4,248元，及被告甲○○自113年7月27日起、被告維程公司自113年7月3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就原告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另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3,640元（第一審裁判費），其中374元由被告負擔，並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歐家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書記官　王若羽　
附表1
折舊時間　　　　　 金額
第1年折舊值　　　　232,700×0.369=85,866
第1年折舊後價值　　232,700-85,866=146,834
第2年折舊值　　　　146,834×0.369=54,182
第2年折舊後價值　　146,834-54,182=92,652
第3年折舊值　　　　92,652×0.369=34,189
第3年折舊後價值　　92,652-34,189=58,463
第4年折舊值　　　　58,463×0.369=21,573
第4年折舊後價值　　58,463-21,573=36,890
第5年折舊值　　　　36,890×0.369=13,612
第5年折舊後價值　　36,890-13,612=23,278


附表2
折舊時間　　　　　 金額
第1年折舊值　　　　5,700×0.369=2,103
第1年折舊後價值　　5,700-2,103=3,597
第2年折舊值　　　　3,597×0.369=1,327
第2年折舊後價值　　3,597-1,327=2,270
第3年折舊值　　　　2,270×0.369=838
第3年折舊後價值　　2,270-838=1,432
第4年折舊值　　　　1,432×0.369=528
第4年折舊後價值　　1,432-528=904
第5年折舊值　　　　904×0.369=334
第5年折舊後價值　　904-334=570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士簡字第1226號

原      告  沈怡衡  

被      告  趙于萱  



            維程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沈柏臣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怡靜  

            林庭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

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4,248元，及被告甲○○自民國113年7月27

日起、被告維程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113年7月30日起，均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3,640元，其中新臺幣374元由被告負擔，並應加

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4,248元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甲○○於民國113年3月29日下午3時許，駕駛

    被告維程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維程公司）所有車牌號碼

    000-00號營業用曳引車（下稱被告車輛），行經臺北市北投

    區洲美快速道路南往北方向時，因傳動軸鐵棒掉落車道，造

    成後方訴外人劉吉明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下稱劉吉明車輛），與原告駕駛訴外人卓玉芳所有車牌號碼

    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發生碰撞，導致系

    爭車輛受損（下稱本件事故）。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

    支出修繕費238,900元（包括工資5,000元、定位1,200元、

    零件232,700元）、更換輪胎費用5,900元（包括工資200元

    、零件5,700元），及道路救援費用4,000元，合計248,800

    元（原告起訴時原主張損害額333,760元，嗣於言詞辯論期

    日更正陳述如上，惟未變更聲明，併此敘明）。卓玉芳已於

    113年6月5日，將其對被告因本件事故所生損害賠償債權讓

    與原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之2

    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33,760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被告甲○○自113年7月27日起、

    被告維程公司自113年7月3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本件事故發生當時，被告車輛上零件掉落，先彈

    到劉吉明車輛，劉吉明車輛再將該零件彈飛撞擊系爭車輛左

    前輪，造成系爭車輛左前輪胎及輪框受損，該掉落零件未遭

    系爭車輛輾壓，系爭車輛除左前輪胎框損壞外，無其他車損

    ，原告維修工單所列維修項目中，夾帶與本件事故無關修復

    項目，且原告未檢附系爭車輛維修前後照片及發票以證明維

    修事實，實難認定維修工單所列維修項目與本件事故有關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

      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汽車、機車或

      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

      ，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

      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2項、第191條之2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於上開時間

      、地點發生本件事故，致系爭車輛受損等事實，有維修建

      議單、估價單、工單結帳單、全省汽車道路救援組織服務

      三聯單、道路交通事故處理卷宗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7

      頁至第33頁、第39頁至第49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自

      堪信為真實。被告因上開過失不法行為，致系爭車輛受損

      ，自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

      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之2規定，請求被告負損

      害賠償責任，洵屬有據。

（二）原告因本件事故所受損害金額為34,248元，詳如下表：

編號 請求項目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本院判決理由 1 修繕費 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支出修繕費238,900元。 系爭車輛除左前輪胎框損壞外，其餘維修工單所列維修項目與本件事故無關。 1.原告請求修繕費，已提出維修建議單、估價單為證，堪以採信。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依卷附照片可知系爭車輛在行駛中遭掉落零件撞擊後，已致輪框即輪胎變形，可見撞擊力道非輕，則系爭車輛前輪懸吊系統相關零件機構因此受有損害，亦屬可信。而系爭車輛經專業技師檢查評估後，認其懸吊系統確有受損乙情，則分別有中華賓士維修建議單及估價單、崴勝汽車商行估價單為證，已足認原告請求此部分費用，應屬合理。被告空言否認上情，難認可採。 2.原告支出系爭車輛修繕費238,900元，其中零件232,700元部分既係以新品更換舊品，當予折舊。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規定，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1000分之369，另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系爭車輛自106年12月出廠（見本院卷第35頁行車執照），迄113年3月29日本件事故發生時，已使用6年4月，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為23,278元（計算式詳附表1）。加計無庸計算折舊之工資及定位費用後，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金額應為29,478元（計算式：工資5,000元+定位1,200元+零件23,278元=29,478元）。逾此部分，則無理由。 2 更換輪胎費 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支出更換輪胎費用5,900元。 不爭執。 1.原告此部分請求，業據提出工單結帳單為證（見本院卷第31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自應准許。 2.惟其中零件5,700元部分既係以新品更換舊品，當予折舊。零件扣除折舊後之費用估定為570元（計算式詳附表2）。加計無庸計算折舊之工資費用後，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更換輪胎費用應為770元（計算式：工資200元+零件570元=770元）。逾此部分，則無理由。 3 道路救援費 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支出道路救援費用4,000元。 不爭執。 原告此部分請求，業據提出全省汽車道路救援組織服務三聯單為證（見本院卷第33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自應准許。 合計    34,248元 

（三）本件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為無確定期限且無從另為約定利率之債務，本件起訴狀繕

      本已於113年7月26日送達被告甲○○、113年7月29日送達被

      告維程公司，有送達證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53頁、第

      57頁），是原告請求被告甲○○自113年7月27日起、被告維

      程公司自113年7月3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5計算之遲延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

      項前段、第203條規定，亦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

    之2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4,248元，及被告甲○○自113年7月2

    7日起、被告維程公司自113年7月3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

    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

    告部分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

    職權就原告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

    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另依職權確定

    訴訟費用額為3,640元（第一審裁判費），其中374元由被告

    負擔，並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歐家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

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

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書記官　王若羽　

附表1

折舊時間　　　　　 金額

第1年折舊值　　　　232,700×0.369=85,866

第1年折舊後價值　　232,700-85,866=146,834

第2年折舊值　　　　146,834×0.369=54,182

第2年折舊後價值　　146,834-54,182=92,652

第3年折舊值　　　　92,652×0.369=34,189

第3年折舊後價值　　92,652-34,189=58,463

第4年折舊值　　　　58,463×0.369=21,573

第4年折舊後價值　　58,463-21,573=36,890

第5年折舊值　　　　36,890×0.369=13,612

第5年折舊後價值　　36,890-13,612=23,278



附表2

折舊時間　　　　　 金額

第1年折舊值　　　　5,700×0.369=2,103

第1年折舊後價值　　5,700-2,103=3,597

第2年折舊值　　　　3,597×0.369=1,327

第2年折舊後價值　　3,597-1,327=2,270

第3年折舊值　　　　2,270×0.369=838

第3年折舊後價值　　2,270-838=1,432

第4年折舊值　　　　1,432×0.369=528

第4年折舊後價值　　1,432-528=904

第5年折舊值　　　　904×0.369=334

第5年折舊後價值　　904-334=570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士簡字第1226號
原      告  沈怡衡  
被      告  趙于萱  


            維程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沈柏臣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怡靜  
            林庭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4,248元，及被告甲○○自民國113年7月27日起、被告維程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113年7月3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3,640元，其中新臺幣374元由被告負擔，並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4,248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甲○○於民國113年3月29日下午3時許，駕駛被告維程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維程公司）所有車牌號碼000-00號營業用曳引車（下稱被告車輛），行經臺北市北投區洲美快速道路南往北方向時，因傳動軸鐵棒掉落車道，造成後方訴外人劉吉明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劉吉明車輛），與原告駕駛訴外人卓玉芳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發生碰撞，導致系爭車輛受損（下稱本件事故）。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支出修繕費238,900元（包括工資5,000元、定位1,200元、零件232,700元）、更換輪胎費用5,900元（包括工資200元、零件5,700元），及道路救援費用4,000元，合計248,800元（原告起訴時原主張損害額333,760元，嗣於言詞辯論期日更正陳述如上，惟未變更聲明，併此敘明）。卓玉芳已於113年6月5日，將其對被告因本件事故所生損害賠償債權讓與原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之2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33,7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被告甲○○自113年7月27日起、被告維程公司自113年7月3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本件事故發生當時，被告車輛上零件掉落，先彈到劉吉明車輛，劉吉明車輛再將該零件彈飛撞擊系爭車輛左前輪，造成系爭車輛左前輪胎及輪框受損，該掉落零件未遭系爭車輛輾壓，系爭車輛除左前輪胎框損壞外，無其他車損，原告維修工單所列維修項目中，夾帶與本件事故無關修復項目，且原告未檢附系爭車輛維修前後照片及發票以證明維修事實，實難認定維修工單所列維修項目與本件事故有關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之2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於上開時間、地點發生本件事故，致系爭車輛受損等事實，有維修建議單、估價單、工單結帳單、全省汽車道路救援組織服務三聯單、道路交通事故處理卷宗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7頁至第33頁、第39頁至第49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被告因上開過失不法行為，致系爭車輛受損，自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之2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洵屬有據。
（二）原告因本件事故所受損害金額為34,248元，詳如下表：
		編號

		請求項目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本院判決理由



		1

		修繕費

		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支出修繕費238,900元。

		系爭車輛除左前輪胎框損壞外，其餘維修工單所列維修項目與本件事故無關。

		1.原告請求修繕費，已提出維修建議單、估價單為證，堪以採信。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依卷附照片可知系爭車輛在行駛中遭掉落零件撞擊後，已致輪框即輪胎變形，可見撞擊力道非輕，則系爭車輛前輪懸吊系統相關零件機構因此受有損害，亦屬可信。而系爭車輛經專業技師檢查評估後，認其懸吊系統確有受損乙情，則分別有中華賓士維修建議單及估價單、崴勝汽車商行估價單為證，已足認原告請求此部分費用，應屬合理。被告空言否認上情，難認可採。
2.原告支出系爭車輛修繕費238,900元，其中零件232,700元部分既係以新品更換舊品，當予折舊。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規定，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1000分之369，另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系爭車輛自106年12月出廠（見本院卷第35頁行車執照），迄113年3月29日本件事故發生時，已使用6年4月，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為23,278元（計算式詳附表1）。加計無庸計算折舊之工資及定位費用後，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金額應為29,478元（計算式：工資5,000元+定位1,200元+零件23,278元=29,478元）。逾此部分，則無理由。



		2

		更換輪胎費

		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支出更換輪胎費用5,900元。

		不爭執。

		1.原告此部分請求，業據提出工單結帳單為證（見本院卷第31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自應准許。
2.惟其中零件5,700元部分既係以新品更換舊品，當予折舊。零件扣除折舊後之費用估定為570元（計算式詳附表2）。加計無庸計算折舊之工資費用後，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更換輪胎費用應為770元（計算式：工資200元+零件570元=770元）。逾此部分，則無理由。



		3

		道路救援費

		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支出道路救援費用4,000元。

		不爭執。

		原告此部分請求，業據提出全省汽車道路救援組織服務三聯單為證（見本院卷第33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自應准許。



		合計

		


		


		


		34,248元







（三）本件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確定期限且無從另為約定利率之債務，本件起訴狀繕本已於113年7月26日送達被告甲○○、113年7月29日送達被告維程公司，有送達證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53頁、第57頁），是原告請求被告甲○○自113年7月27日起、被告維程公司自113年7月3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規定，亦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之2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4,248元，及被告甲○○自113年7月27日起、被告維程公司自113年7月3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就原告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另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3,640元（第一審裁判費），其中374元由被告負擔，並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歐家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書記官　王若羽　
附表1
折舊時間　　　　　 金額
第1年折舊值　　　　232,700×0.369=85,866
第1年折舊後價值　　232,700-85,866=146,834
第2年折舊值　　　　146,834×0.369=54,182
第2年折舊後價值　　146,834-54,182=92,652
第3年折舊值　　　　92,652×0.369=34,189
第3年折舊後價值　　92,652-34,189=58,463
第4年折舊值　　　　58,463×0.369=21,573
第4年折舊後價值　　58,463-21,573=36,890
第5年折舊值　　　　36,890×0.369=13,612
第5年折舊後價值　　36,890-13,612=23,278


附表2
折舊時間　　　　　 金額
第1年折舊值　　　　5,700×0.369=2,103
第1年折舊後價值　　5,700-2,103=3,597
第2年折舊值　　　　3,597×0.369=1,327
第2年折舊後價值　　3,597-1,327=2,270
第3年折舊值　　　　2,270×0.369=838
第3年折舊後價值　　2,270-838=1,432
第4年折舊值　　　　1,432×0.369=528
第4年折舊後價值　　1,432-528=904
第5年折舊值　　　　904×0.369=334
第5年折舊後價值　　904-334=570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士簡字第1226號

原      告  沈怡衡  

被      告  趙于萱  



            維程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沈柏臣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怡靜  

            林庭瑀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4,248元，及被告甲○○自民國113年7月27日起、被告維程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113年7月3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3,640元，其中新臺幣374元由被告負擔，並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4,248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甲○○於民國113年3月29日下午3時許，駕駛被告維程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維程公司）所有車牌號碼000-00號營業用曳引車（下稱被告車輛），行經臺北市北投區洲美快速道路南往北方向時，因傳動軸鐵棒掉落車道，造成後方訴外人劉吉明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劉吉明車輛），與原告駕駛訴外人卓玉芳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發生碰撞，導致系爭車輛受損（下稱本件事故）。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支出修繕費238,900元（包括工資5,000元、定位1,200元、零件232,700元）、更換輪胎費用5,900元（包括工資200元、零件5,700元），及道路救援費用4,000元，合計248,800元（原告起訴時原主張損害額333,760元，嗣於言詞辯論期日更正陳述如上，惟未變更聲明，併此敘明）。卓玉芳已於113年6月5日，將其對被告因本件事故所生損害賠償債權讓與原告。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之2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333,7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被告甲○○自113年7月27日起、被告維程公司自113年7月3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本件事故發生當時，被告車輛上零件掉落，先彈到劉吉明車輛，劉吉明車輛再將該零件彈飛撞擊系爭車輛左前輪，造成系爭車輛左前輪胎及輪框受損，該掉落零件未遭系爭車輛輾壓，系爭車輛除左前輪胎框損壞外，無其他車損，原告維修工單所列維修項目中，夾帶與本件事故無關修復項目，且原告未檢附系爭車輛維修前後照片及發票以證明維修事實，實難認定維修工單所列維修項目與本件事故有關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之2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於上開時間、地點發生本件事故，致系爭車輛受損等事實，有維修建議單、估價單、工單結帳單、全省汽車道路救援組織服務三聯單、道路交通事故處理卷宗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7頁至第33頁、第39頁至第49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被告因上開過失不法行為，致系爭車輛受損，自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之2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洵屬有據。

（二）原告因本件事故所受損害金額為34,248元，詳如下表：

編號 請求項目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本院判決理由 1 修繕費 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支出修繕費238,900元。 系爭車輛除左前輪胎框損壞外，其餘維修工單所列維修項目與本件事故無關。 1.原告請求修繕費，已提出維修建議單、估價單為證，堪以採信。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依卷附照片可知系爭車輛在行駛中遭掉落零件撞擊後，已致輪框即輪胎變形，可見撞擊力道非輕，則系爭車輛前輪懸吊系統相關零件機構因此受有損害，亦屬可信。而系爭車輛經專業技師檢查評估後，認其懸吊系統確有受損乙情，則分別有中華賓士維修建議單及估價單、崴勝汽車商行估價單為證，已足認原告請求此部分費用，應屬合理。被告空言否認上情，難認可採。 2.原告支出系爭車輛修繕費238,900元，其中零件232,700元部分既係以新品更換舊品，當予折舊。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規定，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1000分之369，另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1月計」。系爭車輛自106年12月出廠（見本院卷第35頁行車執照），迄113年3月29日本件事故發生時，已使用6年4月，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為23,278元（計算式詳附表1）。加計無庸計算折舊之工資及定位費用後，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金額應為29,478元（計算式：工資5,000元+定位1,200元+零件23,278元=29,478元）。逾此部分，則無理由。 2 更換輪胎費 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支出更換輪胎費用5,900元。 不爭執。 1.原告此部分請求，業據提出工單結帳單為證（見本院卷第31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自應准許。 2.惟其中零件5,700元部分既係以新品更換舊品，當予折舊。零件扣除折舊後之費用估定為570元（計算式詳附表2）。加計無庸計算折舊之工資費用後，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更換輪胎費用應為770元（計算式：工資200元+零件570元=770元）。逾此部分，則無理由。 3 道路救援費 系爭車輛因本件事故受損，支出道路救援費用4,000元。 不爭執。 原告此部分請求，業據提出全省汽車道路救援組織服務三聯單為證（見本院卷第33頁），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自應准許。 合計    34,248元 

（三）本件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確定期限且無從另為約定利率之債務，本件起訴狀繕本已於113年7月26日送達被告甲○○、113年7月29日送達被告維程公司，有送達證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53頁、第57頁），是原告請求被告甲○○自113年7月27日起、被告維程公司自113年7月3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規定，亦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條之2規定，請求被告給付34,248元，及被告甲○○自113年7月27日起、被告維程公司自113年7月30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就原告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另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3,640元（第一審裁判費），其中374元由被告負擔，並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歐家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書記官　王若羽　

附表1

折舊時間　　　　　 金額

第1年折舊值　　　　232,700×0.369=85,866

第1年折舊後價值　　232,700-85,866=146,834

第2年折舊值　　　　146,834×0.369=54,182

第2年折舊後價值　　146,834-54,182=92,652

第3年折舊值　　　　92,652×0.369=34,189

第3年折舊後價值　　92,652-34,189=58,463

第4年折舊值　　　　58,463×0.369=21,573

第4年折舊後價值　　58,463-21,573=36,890

第5年折舊值　　　　36,890×0.369=13,612

第5年折舊後價值　　36,890-13,612=23,278



附表2

折舊時間　　　　　 金額

第1年折舊值　　　　5,700×0.369=2,103

第1年折舊後價值　　5,700-2,103=3,597

第2年折舊值　　　　3,597×0.369=1,327

第2年折舊後價值　　3,597-1,327=2,270

第3年折舊值　　　　2,270×0.369=838

第3年折舊後價值　　2,270-838=1,432

第4年折舊值　　　　1,432×0.369=528

第4年折舊後價值　　1,432-528=904

第5年折舊值　　　　904×0.369=334

第5年折舊後價值　　904-334=570



